香  港  人  權  監  察
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
香 港 上 環 孖 沙 街 二 十 號 金 德 樓 4 樓
4/F Kam Tak Building, 20 Mercer Street, Sheung Wan, Hong Kong
電話Phone: (852) 2811-4488    傳真Fax: (852) 2802-6012
電郵地址Email: info@hkhrm.org.hk    網址Website: http://www.hkhrm.org.hk
新聞稿
上月收柙兩周候判不合情理      今天判刑過重恐損法院形象
2009年6月9日
多名的士司機去年底堵塞北大嶼山公路一段，抗議市區的士「短加長減」措施，今天在荃灣裁判法院被重判即時入獄七星期至兩個月不等，香港人權監察認為裁判官判刑過重，對各被告的士司機表示同情，並呼籲社會對一些為保飯碗而進行的和平示威活動，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。
是次事件，是有部分的士司機覺得政府的新措施不公平，擔心新措施影響其個人以至同行的生計以及他們家人的溫飽，因而採取一些比較激烈但仍屬和平的方式示威，此乃人之常情的，亦應為文明開放社會所包容。我們希望公眾人士以及司法機關，都能以一種比較寬容和相對容忍的態度去處理這類事件，給一些為生計攸關事情表達意見及進行和平示威的市民，多留一點空間。
綜觀這次事件，的士司機的行動並沒有對任何人或物造成任何損傷，他們也並非真正的罪犯，對今次事件他們也即時認罪，判處他們即時入獄七星期至兩個月不等，我們認為過重。
此外，裁判官半月前拒絕已認罪的被告保釋等候判刑，並把他們收押十四天，實屬極不合理的做法，加上今天嚴苛的判刑，恐怕令法院主持正義的形象受損。
